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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助清晰界定機制 減少法律爭拗

▲李家超強調，附屬法例無增加任何相關法例的適用範圍，
亦無擴充罪行定義，亦無增加任何罪行罰則或權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

行會倡公務員劃一加薪2% 楊何蓓茵：已經過全面考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龍）特區政
府公務員事務局將於10月1日起開始推行
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第一期）。特
區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上午在行政會議前
見記者時回應香港文匯報提問時表示，獎
罰分明與公務員評審的機制息息相關，要
透過有效制度區分公務員表現，令優秀的
公務員更精益求精，同時分辨工作欠佳的
公務員，這獎罰分明的公平制度對於建立
公務員團隊非常重要。

令優秀公務員更精益求精
李家超表示，一向有行之有效的制度

處理公務員薪酬調整，會檢視六個因
素，包括香港經濟狀況、香港生活費用
變化、政府財政狀況、薪酬趨勢調查指
標、職方意見以及整體公務員士氣，公
務員事務局已與公務員團體代表交流意
見。
他指出，公務員事務局推出的新評核

機制，是優化現有機制。局方在新機制
設計了彈性，容許部門首長在落實新機
制過程中有合理操作空間。局方訂下的
門檻可確保知道機制落實情況，亦可讓
部門首長向局方解釋機制在部門的適用
性和實際運作。
李家超強調，這是雙向交流過程，目的

是建立一個好的文化。他明白公務員需要
時間適應新機制，因此局方要多作解釋和
溝通，但改革目的是令市民更加支持和認
同熱心工作的公務員，同時對於一些表現
不達標的公務員要求改進，如果不能改
進，會按公務員管理，甚至紀律制度處
理，因此是一個公道的制度，對公務員團
隊和士氣的建立有正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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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會同行

政會議昨日通過，根據《維護國家安全條

例》第一百一十條訂立《維護國家安全（程

序事宜）規例》，清楚述明在香港國安法和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下界定「特區的法律

下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的機制，以反

映香港國安法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立

法原意及更有效地實施相關規定。《程序事

宜規例》於同日刊憲並即時生效。行政長官

李家超昨晨出席行政會議前見記者時表示，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第七條包括「特區的

法律下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訂立附

屬法例可令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有更清晰的

界定機制。他強調，附屬法例並無增加任何

相關法例的適用範圍，亦無擴充罪行定義，

亦無增加任何罪行罰則或權力。

國安法附屬法例刊憲並即時生效

特首證明書符合普通法原則
《程序事宜規例》所述明的機制如

下：如行政長官根據香港國安法第四十
七條或《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第一百一
十五條發出證明書，認定某刑事罪行案
件中的有關作為涉及國家安全，則該案
件即屬香港國安法第四十一條所指的危
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就該作為而被調
查、拘捕或控告的罪行，即屬《維護國
家安全條例》第七（d）條所指的危害國
家安全的罪行。
行政長官證明書的有關規定與普通

法原則完全一致。香港及英國等普通
法司法管轄區的法院都認為對於國家
安全的評估與判斷，行政機關比法院
更有能力作出合適的判斷。因此，司
法機關尊重行政機關這方面的評估與
判斷。
李家超指出，《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中訂明了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當中的第
七條包括「特區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國家
安全的罪行」，所以在附屬法例中，清
晰化了這個界定的機制。「由行政長官
根據相關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發出
證明書，證明案件屬於危害國家安全罪
行，清晰化現時在法律中所提及有關什
麼是屬於『特區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國家
安全的罪行』，目的就是減少爭拗，令
大家更知道當證明書發出後，特區就會
按照國安法律和一般程序處理案件，目
的是清晰化整個界定機制。」

特首發出證明書屬嚴謹嚴肅行為

他強調，附屬法例無增加任何相關
法例的適用範圍，亦無擴充罪行定
義，亦無增加任何罪行罰則或權力。
被問到如果特首行使證明書的權力時
會否交代原因，李家超指出，行政長
官發出證明書是非常嚴謹和嚴肅的行
為，行政長官作為特區首長，在維護
國家安全方面有特別的承擔責任；國
家安全是中央事權，而這次在法律制
度下，容許特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
責任，除了是中央信任外，特區的確
要做好這方面的工作。

間諜涉國家級高手 資料敏感難公開
李家超說，行政長官可閱讀或參考

很多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情報和資
料，尤其涉及間諜活動，很多涉及危害
國家安全的圖謀都是國家級的高手，所
以很多資料只有行政長官才能審閱，因
此由行政長官行使法律權力發出證明書
是適當並掌握所需資料，這些資料敏感
及未必可以在公開場合透露。「危害國
家安全是非常嚴重的罪行，將這個責任
給予行政長官，亦是行政長官作為整個
特區首長而履行維護國家安全責任的重
要角色，我們每一次都會審慎行
事。」
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香港國安法、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等相關規定只適
用於一小撮干犯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的
歹徒，不會影響一般市民的生活，以及
機構和組織的正常運作。因此，奉公守
法的個人、機構和組織完全不會受到
《程序事宜規例》影響。

◀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昨日通過，根據《維護
國家安全條例》第一百一十條訂立《維護國家安全（程序事
宜）規例》。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嚴鍇華）特區政府公務員
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昨日公布，行政長官會同行
政會議決定向公務員職方提出薪酬調整方案，公
務員劃一加薪 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 4 月 1
日，涉總公帑開支約60億元。她表示，今次決定
經過全面考慮，並平衡既定薪酬調整機制下的所
有因素。她今日會同4個公務員中央評議會職方代
表會面，聽取意見，其後向行會匯報並作出最終
決定。

生效日追溯至4月1日 涉款約60億
今次2%的上調，涉總公帑開支大概60億元，其

中公務員、廉政公署及輔助部隊人員涉款約27億
元，政府資助機構的資助額涉款約33億元。
楊何蓓茵表示，行會已經平衡和考慮到現時政府

的財政狀況、未來需要的財政承擔、為一些可能發
生的事件、或地緣政治局勢帶來不可預期的一些狀
況要作不時之需的準備，考慮後認為該薪酬加幅對
財政影響是可以接受的水平。
楊何蓓茵解釋，今年行會是考慮了薪酬調整機制

下所有六個考慮因素，然後得出的平衡的決定。但
行會不會只着眼數字，亦須考慮香港未來發展所需
的財務承擔，以及地緣政治局勢轉變對香港經濟短
時間內可能造成的影響，需要有足夠準備以應付不
時之需。此外，行會做任何決定均會考慮公眾觀
感，包括對個別事件的看法，亦考慮到公眾對政府
處理公共財政的期望等。
楊何蓓茵指出，過去一年，香港經濟錄得增長，

生活開支溫和上升，私營市場僱員薪酬趨勢淨指標
均錄得正數，反映私營市場薪酬普遍上漲。隨着香
港經濟持續增長，加上特區政府財政狀況有所改
善，在本年度作合理薪酬調整，有助維持公務員士

氣，亦是對整體公務員團隊工作成果的肯定。
至於公務員評核機制優化計劃，楊何蓓茵說，對

能力未達標者，會有清晰要求、適當培訓和勸導，
若評核仍未達標，或會啟動退休機制。「若某同事
半年沒有任何改善，如果他可以有增薪點的話，同
事的增薪點都繼續不會發給他。他的上司都會非常
密切監察其表現，不是放任他自己做，對任何同事
都有追迫感。」

工會感失望 憂影響吸納人才
香港公務員總工會主席馮傳宗直言，今次加薪

沒有跟隨既定機制，加薪幅度甚至不及今年薪酬
趨勢調查的淨指標下限，對此深感失望。他擔心
公務員薪酬與市場平均薪酬的差距愈來愈大，或
會影響公務員團隊吸納人才，以及現職同事的留

任意願，相關情況須關注及處理。「我們希望行
政長官及行會能作出微調，至少能夠抵消通
脹。」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人員聯會主席李方冲指，對這

次「一刀切」的決定感到失望，但相信大部分同事
只能接受有關安排。問及公務員評核機制優化計
劃，他說工會是支持的，但同事普遍擔心部門首長
會否將「5%表現不佳者」視作硬指標，因要湊夠名
額，將原本表現達標者列為欠佳。
勞聯主席、立法會議員林振昇，以及勞聯秘書

長、立法會議員周小松均對今次加薪幅度深表失
望，認為除了未能追上過去兩年累積的通脹水平，
亦再次偏離中層及高層薪酬趨勢淨指標。若公務員
薪酬水平進一步落後於私營機構，長遠將不利於政
府延攬與挽留優秀人才。

▲楊何蓓茵表示，今次決定經過全面考
慮，並平衡既定薪酬調整機制下的所有
因素。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向公務員職
方提出薪酬調整方案，公務員劃一加薪
2%。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政府根據《維護國家安全條
例》訂立附屬法例，由行政長官根據相關國安條例發出證
明書，證明案件屬於危害國家安全罪行。多名政界及法律
界人士昨日表示，今次訂立附屬法例，並無改變香港國安
法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等現行任何規定，而是以更清
晰明確的形式將相關機制以附屬法例訂明，目的是提升法
律條文的可操作性，確保整體法律框架維持穩定，強調是
完善，而非改變。
立法會法律界議員陳曉峰表示，這非新設機制，並無增

加任何新的行政權力。基本法已清楚列明，香港特區行政
長官是香港特區的首長，代表香港特區。香港特區行政長
官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區負責。行
政長官發出證明書的權力，正正源於這一憲制基礎，有其
明確的法律根據。今次附屬法例的作用，是將香港國安法
與《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下的相關制度看齊，堵塞執行落
差，確保兩套法律框架在執行層面保持一致。相關安排合
情合理，亦完全符合基本法的憲制精神。
立法會議員陳曼琪指出，維護國家安全是中央事權，香

港特區負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行政長官就國家安
全認定問題發出證明書，並對法院具有約束力，這項重要
法律原則與普通法下司法機關尊重行政機關就國家安全問
題所作判斷的原則一致，是早已確立的普通法原則。她強
調證明書只是用以界定某刑事罪行案件是否涉及國家安
全，絕非代替法庭判案，被告辯護權和其他訴訟權利亦一
如既往得到充分保障。
立法會議員簡慧敏表示，行政長官證明書的有關規定與普

通法原則完全一致。不少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的法院都認為對
於國家安全的評估與判斷，行政機關的經驗、專門知識、資
源、資料及情報，比法院更有能力作出合適的判斷。在香港
國安法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機制下，行政長官證明書
只是用以界定某行為是否涉及國家安全，並不取代執法和司

法機關按照香港國安法公正及時辦理案件的責任。

附屬法例沒有加重刑罰
立法會議員周浩鼎指，本次附屬法例並沒有加重刑罰。

以暴動罪為例，該罪名最高刑期為十年，即便案件被認定
涉及危害國家安全，交由國安法指定法官審理，最高刑期
依然維持十年。是次訂立附屬法例的核心是規範審理程
序，把隱藏在普通刑事案件背後、本質危害國家安全的案
件納入國安案件的審理體系，透過更嚴謹的程序進一步維
護國家安全。

讓公眾更準確理解法律邊界
立法會議員范凱傑說，今次只是進一步令現有法條明確

化，並沒有涉及罪行定義的擴張，影響範疇僅限於法律程
序層面，香港司法堅持事實的核心原則依然不變，所謂判
案「泛國安化」之說，在法理上根本是偽命題。訂立附屬
法例是將過往可能模糊的認定機制法制化，不僅有助減少
司法過程中的爭議、提升行政效率，更讓公眾準確理解法
律邊界，避免受外界刻意謠言誤導。
立法會議員吳秋北表示，在香港國安法及《維護國家安

全條例》的機制下，行政長官證明書只是用以界定某罪行
屬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但並不取代法院處理訴訟中的其
他爭議，也不是代替法庭判案。修訂後的相關規定只適用
於極少數違反國安罪行的人，行政長官證明書不會損害被
告人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
立法會議員吳永嘉亦指，交替罪行源於同一個犯罪事

實，一旦該案件的犯罪事實顯示有關行為具有危害國家安
全的性質，有關交替罪行自然也應屬「危害國家安全的罪
行」，絕不存在所謂把「性質輕微的罪行變成危害國家安
全的罪行」。他強調，法庭仍會根據每宗案件的犯罪行為
嚴重程度、被告的角色和罪責等，做出合適的判刑。


